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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74年，葡萄牙“四二五”革命之后，葡国开始真正赋予澳门自治的权力。澳门政制

由此走上了一条较为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回归前后，为适应澳门的

新形势，澳门政制进行了两次较为重大的变迁。70年代中期，澳门建立了与地区自治相适应

的政制。回归之后，澳门则建立了与高度自治相适应的政制。这两次重大的政制变迁，与澳

门宪法性法律的演变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宪法性法律的变革反映了澳门政制上的变迁，进

而又固化了澳门政制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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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以来澳门经济的繁荣，高度自治的建

立以及回归后澳门繁荣的继续，在很大程度上可

以归结于1974年以来澳门政制的变迁与发展。

在现代社会，有关一国或地区的根本性社会

问题一般都规定在宪法之中。这一基本规律对

于澳门地区无法适用，无论是葡萄牙宪法还是中

国宪法，都不曾全面规范澳门社会的根本性问

题，其原因在于澳门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得两国的

宪法无法完全适用于澳门地区。而澳门从来就

不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因此澳门不得制

定专属于自身的宪法。为规范澳门社会的根本

性问题，葡萄牙和中国先后专门为澳门制定了宪

法性法律，包括回归之前葡国为澳门制定的数个

组织章程以及回归后全国人大为澳门制定的《澳

门基本法》。一百多年来，为适应澳门特殊的政

治地位，澳门政制等关系到澳门的各种根本性问

题往往都是规定在专属于澳门的宪法性法律之

中。因此，澳门各宪法性法律是我们了解澳门政

制变迁的“化石”。

1976年之前，在澳门生效的宪法性法律是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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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1972年专为澳门制定的《澳门省政治行政章

程》（以下简称 1972年章程）。“四二·五”革命之

后，为适应新的形势，葡国为澳门制定了新的宪

法性法律——《澳门组织章程》（以下简称1976年

章程）。为迎接澳门回归，中国于 1993年制定了

《澳门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在澳门回归之

后取代 1976年章程作为澳门的宪法性法律。澳

门回归之后，基本法在澳门正式生效，澳门主权

由中国政府直接行使，澳门实行高度自治。本文

尝试从澳门宪法性法律演变的角度再现自 1974

年以来澳门政制的变迁。

一、地区自治的实现：1976年《澳门组

织章程》的出台

（一）“非殖民化”政策影响下的澳门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下层军官组织的革

命组织“武装部队运动”发动军事政变，迅速推翻

了统治葡萄牙长达半个世纪的独裁政权，法西斯

统治的时代由此终结，葡萄牙建立了民主政权，

史称“四二五革命”，也称为“石竹花革命”、“康乃

馨革命”、“鲜花革命”。

革命之后，为摆脱战争的泥潭，也迫于国际

社会的压力，葡国顺应国际社会的呼声迅速推行

“非殖民化”政策，承认其殖民地享有民族自决与

独立的权利。由于联合国 1972年就通过决议认

定澳门并不是殖民地，加之来自中国政府的压

力，因此葡萄牙将澳门视为“特殊地区”①。但是，

葡国“非殖民化”政策的一些相关措施还是影响

到了澳门，葡国在澳门推行了“行政上的非殖民

化”②。1975年，葡萄牙撤走了驻澳门的军队，解

散了澳门陆军司令部和海防司令部。澳门元也

与葡币脱钩，转而与港币联系汇率，澳门享有了

经济上的自主权。

革命之后，葡国在“非殖民化”政策的影响

下，不再视澳门为其殖民地。葡国转而承认澳门

是葡国管治下的中国领土，并表达与中国建交的

希望，以通过与中国进行协商解决澳门问题。然

而，协商解决澳门问题中葡不得不面对一个难

题，即一方面，中葡两国以及国际社会都承认澳

门不是殖民地其主权归属中国；另一方面，葡国

在澳门进行殖民统治长达一百多年，澳门的政制

是在葡国殖民宪制的框架下进行设计与运作

的。因此，在新的政治形势下，1976年章程呼之

欲出。

1974年 11月 19日，李安道抵澳履新。李安

道参加过葡国“四二五”革命。他的到来给澳门

带来了“四二五”革命的自由民主理想。李安道

上任不久便遇到了一大堆问题：世界能源危机和

香港股市崩溃所引发的澳门经济萧条，以及1972

年章程与澳门现实严重脱节。“四二五”革命之

后，葡萄牙采取了一些非集权化的措施，但是更

大的改革必须待葡萄牙新宪法制定出来之后才

能进行。然而，由于革命胜利之后葡萄牙国内政

局混乱一时间难以稳定下来，新宪法的起草迟迟

没有动静。于是，李安道决定先草拟一部新的澳

门政治章程，提交制宪大会审议通过，以适应澳

门社会发展的需要。1974年 1月，在李安道的指

示下，澳门成立了起草工作小组，负责起草新的

澳门政治章程。这部章程就是 1976年葡国革命

委员会（制宪机关）通过的《澳门组织章程》。

（二）“葡管中国领土”地位的法律确认

事实上，中葡两国当时在澳门问题上的分歧

还是很大的。1975年 1月，葡国外交部发表公

告，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唯一的

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周之

后，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同时也表示，“但

在澳门问题上，葡萄牙政府的态度与中国政府的

一贯立场仍有距离”③。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就

是澳门不是殖民地，更不能作为殖民地重新回到

祖国的怀抱。尽管在澳门问题上中葡两国存在

很大的分歧，但是“至晚在1975年4月，中国就和

澳葡当局达成了共识：澳门不是殖民地，应保持

① 1974年 6月 27日，葡国区际领土协调部部长圣托斯对意大利《快报》说：“众所周知，澳门是特别例子中最特别
的。世人都不甚了了，但葡萄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明白清楚。这就够了。”参见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广东人民
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

② 1975年2月14日，圣托斯再次对外声称：“澳门不是一个殖民地，不存在政治非殖民化问题，最多只需行政非殖民
化。需要改革，仅此而已。”参见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页。

③ 《太平洋战争结束至1993年澳门中葡系大事记、资料、附录和文献选辑》。转引自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广
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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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①。

根据1976年章程的规定，澳门要建立自治但

又不能隔断与葡国主权机关的联系。澳门作为

葡管中国领土的政治地位初步形成。这一地位

在同年颁布的葡国新宪法中得到了确认。葡国

新宪法不再将澳门规定为葡国的领土，承认了先

于其颁布的1976年章程的效力。澳门作为“葡管

的中国领土”的地位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

1978年 1月，中葡驻法大使韩克华和马尔丁

斯正式开始建交谈判。1979年 2月，中葡两国代

表在巴黎发表建交公报。两国从此建立起了大

使级的外交关系。然而建交公报并没有提到澳

门，但是实际上两国已经达成了原则性的谅解，

即澳门为葡管的中国领土，将来澳门应归还中

国，但暂时仍保持现状。

1987年签署的《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

明》更是明确规定了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自

1999年 12月 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在此之

前暂由葡萄牙政府负责澳门的行政管理。

（三）澳门地区自治的实现

“四二五”革命之后，葡国开始真正赋予澳门

自治，澳门政制才开始走上较为独立自主的发展

道路。1976年章程就是这种地区自治的充分体

现和具体化。1976年章程出台后澳门建立了以

行政为主导的体制。近四十年来澳门政制变迁

的第一步完成。澳门建立的以行政为主导的政

制模式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立法会与总督的相互牵制权。澳门不

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澳门的主权既不归属

于澳门居民，也不是由澳门居民行使。总督不是

澳门居民选举产生，立法会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民

意代表机构。因此难以用三权分立的理论来分

析澳门政制。

1976年章程既赋予了立法会对总督的牵制

权，也赋予了总督对立法会的牵制权。根据1976

年章程的规定，立法会有权“监视在当地对宪法

规则、章程规则及法律的遵守，并提请宪法法院

审议总督发出的任何规定有否违宪或违法”，“订

定当地社会经济、财政及行政政策总方针”，“核

准行政当局每年收支预算的建议”，“审议总督、

政务司及行政当局的行为”，“审览本地每一经济

年度账目”，“表决对施政方针的弹劾动议”。而

总督则有权“行使立法职能、签署法律及法令之

颁布，规范法律及法例之执行，宣布训令及批

示”，“提请宪法法院审议立法会发出的任何规定

是否有违宪或违法”，“以公共利益为理由，向共

和国总统建议解散立法会”，“列席立法会，但无

表决权”。

第二，立法会与总督主导下的管理制度。立

法会和总督是澳门的本身管理机构，咨询会会同

总督运作。

总督是葡国除法院以外的主权机关在澳门

的代表，由葡国总统委任，没有明确的任期，但

一般与总统共进退。立法会由 17名议员组成，

间选和直选各 6名，总督委任 5名。1990年章程

修改后，议员数目增加到 23名，间选和直选各 2

名，总督委任 7名。总督行使执行权（行政权），

根据 1976年章程的规定，总督在行政方面负有

主要责任。

立法会和总督共同行使立法权，立法会可以

授权总督进行立法，也可以启动追认程序否决总

督的立法。立法会的立法权可以分为三类：共享

性立法权，既未保留给葡国主权机关也未保留给

其自身和总督的立法权，总督和立法会都有权行

使的立法权；相对保留的立法权，应当由立法会

行使，但立法会可以授权总督行使的立法权；绝

对保留的立法权，只能由立法会行使的立法权。

总督的立法权也可以分为三类：共享性立法权，

没有明确保留给葡国主权机关和立法会以及其

自身的立法权；局限性立法权，须经立法会实现

许可或在立法会解散后行使的立法权；专属性立

法权，只能由总督行使的立法权。1976年章程颁

布之时规定澳门的司法机关依然从属于葡国的

司法系统，是葡国司法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参见1975年“澳门归还风波”_历史频道_腾讯网 http://view.news.qq.com/zt2012/am/index.htm，2015年6月18日21
时37分（最后访问）。

② 对于澳门回归前的政治体制，大致看法如下：一种认为是经过强化的总统（总督）制；也有认为是一个平衡的制度，
不同于总统制或半总统制；有不少华人学者认为是以行政为主导的体制。本文赞同以行政为主导的体制。参见赵向阳：
《从组织法到基本法——澳门回归前后政治体制比较研究》，载骆伟建、王禹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基本法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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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葡国第二次修改宪法时才赋予澳门司法

自治权。

1976年章程和 1972年章程制定时澳门的政

治地位不一样，因此两者必然存在根本上的不

同。然而，1976年章程在很多地方继承了 1972

年章程。这一方面是出于法律的保守性，人的理

性不是万能的，不能盲目相信人的理性，法律必

须尊重传统，重视人们的经验，在变革不合理的

法律时应采取渐进式的审慎变革态度；另一方面

是由于社会变迁并未达到使 1976年章程完全摒

弃 1972年章程的程度。从一定程度上讲，1976

年章程并没有完全摒弃 1972年章程殖民主义色

彩较为浓厚的特点。澳门处于葡国事实上的殖

民统治之下一百多年，因此章程的内容往往带有

殖民主义的痕迹。

1976年章程的制定与修订基本上回应了 20

世纪70年代以来澳门政制面对的挑战，满足了澳

门政制变迁的需要。然而，澳门政制犹如一个有

机体，其进化是连续的又是具有一定次序的。从

2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澳门政制又遇到了新的

挑战：随着回归日期的确定以及临近，澳门政制

应该进行调整以适应回归之后澳门社会发展的

需要。

二、高度自治的建立：1993 年《澳门

基本法》的生效

（一）《中葡联合声明》与《澳门基本法》的

出台

中葡建交之后，澳门不安定的情绪并未完全

消除。在中英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的期间，澳

门居民对澳门的未来也十分关心。1984年 10

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同胞观礼团

全体成员时，明确表示：“澳门问题将会像香港

问题一样，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方式解决。”［1］（P251）

1986年 6月中葡两国代表团在北京开始就澳门

问题进行会谈。经过近一年的谈判，中葡两国

终于就澳门问题达成一致。1987年 4月 13日，

中国与葡萄牙两国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

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

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葡联合

声明》于 1988年 1月 15日正式生效，澳门也从此

进入了过渡期。

根据联合声明，“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

复行驶主权”（第1条），在澳门回归前由葡国负责

澳门的行政管理（第3条）。联合声明第2条规定

中国政府根据“一国两制”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澳门享有高度的自治

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

审权。澳门政制将依据中葡联合声明进行有计

划的变迁。①

联合声明的签署使得澳门的未来逐渐明朗

化。但是摆在澳门居民和中国政府面前最重要

的法律问题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如何设计

澳门回归后高度自治政制，回归后澳门社会的根

本性问题规定在什么法律之中。这些问题也是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后政治结构将发生的变迁

要求澳门和中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基本法

呼之欲出。

1988年 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

过决定，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

会”负责起草《澳门基本法》。同年 10月“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基

本法咨询委员会负责听取并反馈澳门各界人士

的意见。《澳门基本法》的起草经历了准备阶段、

形成征求意见稿阶段、形成基本法草案阶段和通

过基本法阶段。②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了

9次全体会议、3次主任扩大会议、72次专题小组

会议、3次区旗区徽会议，以及多次到澳门直接听

取澳门各界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终于正式通过了《澳门基本法》。基

本法的出台是为了适应从地区自治的政制到高

度自治的政制的转变。

（二）澳门高度自治的建立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澳门实行高度自治，澳

① 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是指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参与社会变迁和控制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已经成为社会变迁的
主要形式。参见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页。

② 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参见何志辉：《从殖民宪制到高度自治——澳门二百年来宪制演进述评》，澳门理工学院一国
两制研究中心2009年版，第196~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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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特别行政权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依照基本法

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

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基本法为澳门设计了

与高度自治相适应的政制模式：行政长官制①，其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根据基本

法的规定，澳门特区政府作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

权，行政长官是特区政府的首长。立法会作为特

区的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特区的司法机关包

括法院和检察院。特区法院行使审判权，独立进

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干涉。特区法院

法官由行政长官任免，但法官的免职须得到法官

审议庭或立法会的建议。特区检察院独立行使

检察职能，不受任何干涉。检察长由行政长官提

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其免职由中央人民政

府根据行政长官的建议决定。

第二，立法权和行政权互相牵制。立法对行

政的牵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特

区政府必须遵守法律并对立法会负责，执行立法

会通过的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会作施政报

告，答复立法会议员的质询；另一方面，立法会有

权审核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以及预算执行情

况报告，根据政府的提案决定税收，批准由政府

承担的债务，听取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辩

论，对行政长官提出弹劾案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决

定。行政对立法的牵制主要表现在：行政长官有

权任免7名立法会议员；遇有法定事由时，可解散

立法会。

第三，突出行政长官的地位。根据基本法的

规定，行政长官由澳门居民间接选举产生并报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既对澳门特区负

责又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行政长官既作为特

区的首脑代表澳门特区，同时还是澳门特区政

府的首长。相应地行政长官的职权也可以分为

两类：特别行政区首长职权和特别行政区政府

职权。特区首长职权包括：执行基本法和适用

于澳门的其他法律；签署立法会通过的法案、公

布法律；签署立法会通过的财政预算案，并将财

政预算、决算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提名并报请

中央人民政府任免各司司长、廉政专员、审计

长、警察部门负责人和海关负责人等主要官员

和检察长；执行中央任命政府以基本法发出的

有关指令；颁授澳门特区奖章和荣誉称号；赦免

或减轻刑事罪犯的刑罚；处理请愿、申诉事项。

特区政府首长的职权包括：领导特区政府；决定

政府政策，发布行政命令；制定行政法规并颁布

执行；任免公职人员；批准向立法会提出有关财

政收入或发出动议；代表特区政府处理中央授

权的对外事务或其他事务；决定政府官员或其

他负责人员是否向立法会或所属的委员会作证

或提供证据。［2］（P250-251）

基本法保留并发展了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

提高了行政决策的效率，满足了自 20世纪 70年

代以来的主宰澳门经济命脉的华人居民的需求，

有利于澳门顺利回归到祖国的怀抱，最终有利于

澳门社会发展与政治稳定。

三、澳门宪法性法律演变与澳门政制

变迁的互动

（一）澳门宪法性法律演变反映了澳门政制

变迁

“法律根植于社会，生长于社会，法律的真

实效力不是源于主权者，而是源于社会的承

认。”［3］（P111）既然如此，那么法律必然会维护其产生

的基础——社会状态，社会变迁之后，如果不对

原有的法律进行修订，则原有的法律必然会对社

会变迁的进一步深入产生阻碍作用。社会变迁

之后，与变迁之前的社会状态相适应的法律必然

也将随之作出调整。近四十年来，澳门政制的变

迁是澳门宪法性法律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1976年章程和 1993年基本法基本上满足了新形

势下澳门政制变迁的需要。

1976年章程和 1993年基本法都反映了澳门

政制变迁的需要。1976年之前澳门的政制是在

殖民宪制的框架下构建的。总督和立法会为“澳

门省”的自我管理机关，“省咨询会”协同工作。

立法权由立法会和总督行使，除葡国国会和政府

所属的立法范围，可以对“澳门省”各有关事项立

法。行政权由总督行使，总督可将部分职权授予

秘书长执行，但财政权不可转授。总督由葡国海

① 对于澳门回归后的政治体制，存在多种看法。参见赵向阳：《从组织法到基本法——澳门回归前后政治体制比较
研究》，载于骆伟建、王禹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基本法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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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部长提议、部长会议任免，任期四年，是葡国

派驻澳门的最高官员和代表，也是澳门的最高民

事、军事和财政权威。此外总督还担任立法会主

席。从总体上看，1976年之前葡国中央政府集大

权在身，澳门的政制与殖民管治一致。1976年章

程颁布之后，澳门在地区自治的框架下确立了以

行政为主导的政制。总督和立法会仍为澳门本

身管理机关，但是总督由葡国总统任命，总督不

再担任立法会主席，立法会人数增加。总督是葡

国除法院以外的主权机关在澳门的代表，拥有全

部行政权以及部分立法权；立法会主要行使立法

权和牵制权；司法权由法院和检察院行使。1976

年章程还规定立法会对总督有较大的牵制权，对

总督进行法律监督和行政监督，比如提请葡国宪

法法院审议总督发出的规定是否有违宪或违法，

核准行政当局每年收支预算的建议，审议总督、

政务司及行政当局的行为、审览本地每一经济年

度账目、表决对施政方针的弹劾动议。

1993年基本法则在高度自治的框架下为回

归后的澳门特区设计了行政长官制的政制。行

政长官行使行政权，立法会行使立法权，法院和

检察院行使司法权。行政长官的权力来源、产生

及任期，性质和地位，职权都与总督有很大的差

别。［2］（P247-252）

澳门宪法性法律规定的澳门政治体制的转

变正是澳门政治地位的变迁在澳门宪法性法律

上的反映。

（二）澳门宪法性法律的演变固化了澳门

政制变迁

政治与法律都是伴随着国家起源而产生的，

两者同属于上层建筑。一方面政治是法律的基

础，政治变迁是法律变革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

“法律是政治的正当性的源泉”［7］，政治权威的梳

理、政治秩序的维系和政治权利的顺利行使，都

依赖法律提供的正当性的支持，政治变迁依赖于

法律的确认。近四十年来，澳门政制上的变迁都

有赖于澳门宪法性法律的确认，主要表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第一，澳门政治地位从根本上依赖于澳门宪

法性法律的确立。政治和法律作为两种不同的

控制社会的方式和手段，相互之间是存在很大的

差异的。政治灵活多变，权宜性和自由裁量特色

突出，而法律则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相对保守、

稳定和可靠。面对政治和法律，人们也往往更愿

意相信稳定的法律而不是多变的政治。1974年

“四二五”革命之后，葡国外交部长苏亚雷斯和区

际领土协调部部长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不应

将澳门看成葡萄牙的殖民地，那只不过是葡萄牙

当局驻守并行使主权的一个城市”①。为维护澳

门的稳定，1974年 10月葡国区际领土协调部部

长还对澳门进行了访问。并且，“至晚在 1975年

4月，中国已与澳葡政府达成共识：澳门不是殖民

地，应保持现状”②。尽管如此，澳门不会归还中

国的言论一时间甚嚣尘上，澳门内部各派政治力

量也明争暗斗，澳门居民深深担忧澳门的现状以

及未来。直到 1976年章程以及葡国新宪法确认

澳门为实行地区自治的“葡国管治下的中国领

土”后，澳门社会才开始真正安稳下来。自此，澳

门居民以及外界才对澳门的现状以及未来有了

信心，而不至于心怀担忧。同样地，1993年《澳门

基本法》的出台也为澳门居民以及外界吃了一颗

定心丸。

第二，澳门政治体制的变迁依赖于澳门宪法

性法律。“政治以权力为中心，法律以权利为依

归。”［4］权力如果缺少了权利的限制，就极可能变

成一种祸害，有害于公共福利。因此，权力的分

配必然需要由法律进行安排，一般都是由一国

宪法进行安排，而澳门则是由其宪法性法律作

出规定。1976年章程设计了葡国管治下的中国

领土——澳门的政治体制。1976年章程颁布之

后，澳门的政治结构按照该章程规定的行政主导

体制以及澳门当局与葡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

运行。1993年《澳门基本法》是 20世纪末澳门政

治变迁的具体计划，回归后澳门的政治体制完全

按照《澳门基本法》的规定进行构建与运行。从

这个意义上来讲，澳门政治的变迁是澳门宪法性

法律变革的结果。

近四十年来，在这种互动之中，澳门顺利平

① 转引自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
② 参见1975年“澳门归还风波”_历史频道_腾讯网 http://view.news.qq.com/zt2012/am/index.htm，2015年6月18日21

时37分（最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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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地实现了回归，澳门的自治以及民主化也得以

实现，澳门法律的现代化和本土化也得以进行。

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澳门宪法性法律的

转变也可能给政制的变迁带来负的作用。比如

1976年章程，一方面以行政为主导，另一方面又

提升立法会的地位，赋予立法会对总督较小的牵

制权。这种制度设计造成了澳门政制内部矛盾

的根源，并导致了1984年澳门立法会被总督建议

葡国总统解散的政治事件。回归之后澳门的政

制总体上运行平稳，但也存在缺陷。行政权的独

大也容易导致权力失衡，引起行政权的滥用，甚

至可能会影响到澳门政制模式应有的平衡。行

政长官的任命也存在缺陷，如果中央人民政府不

任命澳门当地推选出来的行政长官人选，这时该

如何处理，无论是宪法还是基本法都没有具体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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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onal Law again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in Macau after 1974

LI Dong，Kang Xiao
（Law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Portuguese“April 25th”Revolution in 1974, Portugal begins to endow real pow⁃

er of autonomous reign on Macau. Political system in Macau begin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evelop⁃

ment way. In 1970s and after the return to China, to code with new situation, political system in Ma⁃

cau undergoes two grea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mid 1970s, Macau establishes a political system suit⁃

able to the autonomy. After the return, Macau establishes a system suitable to the high degree of au⁃

tonomy. These two transformations form a close interactive relation with the change of the constitution⁃

al law, which reflects the change of system and consolidates the latter.

Key words: Macau, change of political system, constitu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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